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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對 

「檢控與家庭暴力案件有關的施虐者」及 

「警方及社會福利署處理高危家庭暴力個案的工作」的回應 

2007 年 7 月 25 日 

 
對警方檢控施虐者工作的意見 
1. 警方於去年底實施新措施加強處理家庭暴力手法，本會欣賞警方在打擊及預防家

庭暴力方面作出的努力，及認真對待不同意見的態度。從本會近期接獲家庭暴力

的個案中，反映了警方在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的改善，包括：刻意分開受虐及施虐

者搜集資料、了解家暴歷史、暴力發生頻率、程度、婚姻狀況等，反映警方明顯

加強了對家庭暴力的敏感度。但是，本會關注到以下的問題。 
 
2. 由於警方使用的評估表中所引用的危機因素對警方的判斷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本

會希望能把暴力的多種類型列入評估表內：家庭暴力的類型不只限於用武力，暴

力更包括言語（侮辱、恐嚇）、性暴力、經濟封鎖或控制、控制與外界的接觸等等。

簡言之，警方應擴闊對家庭暴力的定義和理解。因此，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應要

擴闊對家庭暴力的定義和理解。 
 
3. 我們了解到文件提到由於家暴「一對一」只涉及受害人及施虐者的情況，會因受

害人不願作証人而造成檢控上的困難；因此，本會認同不同團體的意見--在整個搜

證及檢控過程中對受害人支援及擴闊受害人以外證人之證供是十分重要。  
 
4. 本會亦希望了解警方在處理一些涉及精神病患之個案程序，確保有精神病記錄之

受害人不會因精神病的病歷而減低其口供之可信性。 
 

例如：長期受著家庭暴力的威脅，不少求助之受虐婦女因失眠、精神緊張而要看

精神科，亦有患上抑鬱症之個案。最近有求助之婦女在被丈夫毆打下報警，雖然

她身上有明顯瘀腫，亦能叙述被打的過程，在丈夫指她患有精神病，胡亂報警下，

她即晚被送往精神病醫院，而丈夫是否有毆打傷人就不了了之。 
 
以上個案並非普遍現象，卻令人反省到警方在審查案情時如何搜取證供及判斷跟

進行動。我們理解調查過程須要從各方面詳盡了解情境，不偏不倚地搜集資料。

本會認為警方在執法及檢控過程中有責任調查清楚事件的經過，清晰撤查及搜

證，以確保有關人士得到保障及反映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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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處理家庭暴力的工作 
5. 本會亦關注不斷上升的家庭暴力事件對社署員工工作量的影響。對於社署保護家

庭及兒童服務課的跟進，部分婦女表示社署回應較快，但亦有婦女反映轉介保護

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社工在電話聯絡後，表示案主目前情況不太逼切便遲遲沒有

再接觸，剩下婦女徬徨地面對接踵而來的經濟、住屋及再次與丈夫接觸談論經濟、

婚姻等問題。本會欲了解究竟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在處理家庭暴力個案時是否

有分優次先後？若有，準則是什麼？ 
 
6. 目前，社署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設有多專業會議幫助受害人及其家人克服創

傷，但怎樣評估此會議的需要性及迫切性？如何搜集有效資料作評估？我們希望

社署可擴闊搜集資料及評估的範疇，如：幼稚園老師、校長、家庭醫生、非政府

組織之社工等之証明，以確保家庭暴力受害人，包括未能清晰用言語表達的兒童

能儘快脫離危險受到保障。 
 

例如：在一宗懷疑虐兒案中，兒童的幼稚園老師、校長及中心社工寫信証明兒童

懷疑受性侵犯的行為徵狀及証據，但仍遭拒絕跟進召開多專業會議處理疑受性侵

犯部分，最後學校協助找到臨床心理學家跟進，報告指出受性侵犯的可能性，社

署才趕快安排署內臨床心理學家，要如此動用外來資源做監察，實在是浪費。 
 


